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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
攀 枝 花 市 财 政 局
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
急医疗费用保障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医保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局：

《攀枝花市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医疗费用保障办

法》，已经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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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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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医疗费用
保障办法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

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，全面提升我市应对突发

重大疫情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疗费用的保障能力，按照《中共

攀枝花市委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治和应

急管理体系的实施意见》（攀委发〔2021〕15号）精神，结合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突发重大疫情和重大公共卫生

事件应急期间（以下简称“应急期间”）的医疗救治费用保障工作。

第三条 本办法的保障对象为卫生健康部门确定的突发重

大疫情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特定诊疗方案中明确的确诊患者、疑

似患者，以及因突发重大疫情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其他需

要救治的患者（以下简称“特定患者”）。

第四条 应急期间，按照国家和省规定，实施医疗保障应急

救治支付豁免，对突发重大疫情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特定患者的

救治，不受基本医疗保险药品、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的

限制。

第五条 落实国家、省对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调整的政

策，将符合国家、省应急诊疗方案中的药品、诊疗项目、医用耗

材，临时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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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突发重大疫情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特定患者产生

的救治医疗费用由医疗保障资金和财政资金按规定负担。

第七条 自 2022年度起，在我市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

医疗保障基金累计结余中分别预留“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疗

保障应急储备金”（以下简称“储备金”）。年末累计结余基金可

支撑月数大于 6个月时，按结余基金的 10%预留；年末累计结余

基金支撑月数小于 6个月大于 3个月时，在确保不影响参保人员

正常待遇支付的基础上，按 5%预留应急储备金；年末累计结余

基金可支撑月数小于 3个月时，暂停预留。两项保险预留累计金

额达到 5千万元时，不再预留。

第八条 应急期间，临时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的医疗费

用，先由医疗保障应急储备金支付，应急储备金不足时，由基本

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继续支付。

第九条 应急期间，有特定患者收治任务的定点医疗机构，

按照“先救治、后结算”原则开展救治工作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视

情况可提前向医疗机构预拨一定数量的应急储备金，以确保特定

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救治。

第十条 应急期间，有特定患者收治任务的定点医疗机构救

治特定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，不纳入医保基金总额控制预算管

理，实行按项目付费，以确保医疗机构不因医保基金总额控制预

算管理规定影响救治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应急期间，参加了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的特定患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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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的救治医疗费用，先按基本医疗保险（包括与基本医疗保险

相关联的大病保险、补充保险、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、医疗救助

等制度）政策规定报销，由基本医疗保险等资金按规定支付，其

余部分费用由财政按市委、市政府要求安排资金保障。

第十二条 应急期间，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中国公民特定

患者，可实行即参即享政策。

第十三条 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外籍特定患者，其救治医

疗费用由个人负担。

第十四条 市医保局及其经办机构负责做好医疗保障应急

储备金预留提取、救治医疗费用结（清）算及应急药品医疗物资

价格监测、政策信息公布、基金使用监管等工作。市财政局负责

做好应急救治财政负担部分费用的安排和结算资金的及时拨付

工作。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特定患者的医疗救治工作。各区（县）

医保、财政、卫生健康部门按职责负责做好发生在本行政区域内

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医疗保障工作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的启动和解除与市政府宣布我市突发重

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的启动和解除同步。

第十六条 国家、省、市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另有规

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七条 应急期间出现本办法未预见的情况，按特事特办

原则研究处理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医保局牵头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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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会本办法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

年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20日印发


